附件1
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（上海建桥学院）
特聘研究员聘任及管理办法
第一条 总则​
一、为构建“专职为主、专兼结合”的中心研究队伍，根据《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（上海建桥学院）建设管理办法》和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​
二、本办法所称特聘研究员，指具备党建和思政领域研究能力，经选聘并承担中心研究任务、在校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、学者以及优秀工作骨干，是中心“思想库”“数据库”建设的重要力量。 
三、聘请工作坚持“政治优先、按需选聘、动态管理、权责统一”原则，严把政治关、师德关、业务关。​
第二条 选聘条件​
一、基本条件：​
1.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师德师风优良；​
2.具备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博士学位且有 2 年以上思政相关研究经历；​
3.马克思主义理论、思想政治等相关学科背景，研究方向契合中心建设需求。​
二、科研能力要求（满足其一）：​
1.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党建、思政类科研课题；​
2.近 3 年以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思政领域论文 2 篇以上；​
3.获得省部级以上党建和思政工作荣誉称号（如优秀党务工作者、师德先进个人等）；​
4.党建和思政工作方面的工作骨干。
第三条 选聘程序​
1.发布通知：公布选聘岗位、条件、职责和期限；​
2.个人申报和主管部门以及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推荐相结合；
3.提交《特聘研究员信息表》、成果证明、课题立项书等材料；
4.专家评审：组织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进行审核，从政治素养、科研能力、匹配度等方面评议；​
5.聘任期限：聘期一般为四年，不超过两个聘期。
第四条 岗位职责​
1.完成中心委托的重点课题研究和工作研究等；
2.指导中心研究队伍建设，参与项目评审及成果推广；​  3.为中心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建议。​

第五条 考核与激励​
1.颁发聘书，做好研究成果、履职情况的记录；
​  2.经中心同意，代表中心参加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或合作项目，可以冠中心名义申报课题、发表文章。
3.劳务酬金实行“项目挂钩制”。聘期内，完成项目或任务，经专家指导委员会评审，支付劳务酬金。
（1）完成中心委托的研究课题，通过结项验收；
（2）以中心署名，提交的咨询报告（建议），被省部级及以上单位或领导采纳或批示；
（3）以中心署名，在报刊或杂志公开发表具有一定影响力或参考价值的论文或文章。
第六条 附则​
本办法由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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